
 

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 

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光大嘉

宝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规范性文件的有

关规定，作为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

我们对即将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的《关

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西安光石正尚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进行了审核，基于独立、客观的判断，对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西

安光石正尚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石正尚”）提供担保

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 

光石正尚系公司参与投资的、由控股子公司光控安石（北京）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发起设立和运营管理的基金的下属企业，主要开发经

营正尚中心项目即西安大融城购物中心项目（以下简称“西安大融城

项目”），系公司并表企业。为满足西安大融城项目运营管理之需要，

公司拟为光石正尚借款（借款本金不超过 9.5 亿元）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如涉及信托贷款的则公司承诺按照有关约定对该信托计划份额到

期回购，具体事宜以届时签订的协议为准），担保期限以届时签订的担

保协议或者回购协议为准。 

我们认为：公司为光石正尚提供担保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本期

和未来财务状况、经营结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上述议案，并同意将该议

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此后无正文） 








